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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曇花記》三教合一思想 

鄧 敦 琉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提 要 

 屠隆（1543－1605），字長卿，鄞縣人，赤水真人、溟涬子、南宮仙史、文
昌遷客居士、鴻苞居士，明代著名文學家。因人生落於困境，使厥尋求脫難之途，

逐漸深入佛道之理解。至晚年間，創作三部傳奇《曇花記》、《綵毫記》與《修文

記》，皆充滿宗教信仰，反映修行自況，及自喻為度化世人之作。儒佛道三教合

一思想，蓋於魏晉，待隋唐時始論難為風尚，並漸自論難而趨於融彙調和，由互

斥互融而自成中國史上不可或缺之題，依彼此容納、會通之交，諸多高僧、士人

寫下璀璨之筆。晚明社會動盪，學術有陽明心學之發展，而宗教乃佛教振興。於

此境下，屠隆欲以戲曲為宣揚佛法之具，勸化佛事之術，深入群情，感動熱心，

進而體悟「人生如戲」、「諸緣皆假」道法，不宜以身份、地位、性別有何分異，

修心為要，明心為本，化俗為務，脫離輪迴，同登比岸。 
 

關鍵詞：屠隆、《曇花記》、三教、儒、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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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夫明朝中葉，社會動盪，學術之方，各家爭斥，不重經教而好治怪說，落於

談空之弊也。處於此境，奈何找出中道之途，以得能應時，攝伏狂禪之流，振興

宗門之敗乎？為濟世局，無不調和與融通儒釋道三家思想，提倡聖人立言，以其

大行，為化人心，導性趣善，天下和洽，萬民安樂，各得其宜，則能免於大患。

士大夫者，出入佛門，訪道尋理，求教悟性，仗文代意，宣揚佛理，成己大務。

蓋屠隆也，萬曆五年進士，出為潁上縣令。惜乎！仕途坎坷，萬曆十二年間，誣

陷屠隆與西寧齁宋世恩縱淫，而受貶責。人不論所處地域，或時代遠近，皆不能

脫離宗教信仰，為其良知靈明。情感、思想與宗教交融，可產生文學意識，忘世

俗之煩惱，尋身心之安寧。明代文潮，各種文體，發展成熟，屠隆多方創作，詩

文與戲曲均有極大影響。據徐朔方考證，《曇花記》成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
間，1其作之動機，眾說紛紜。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或曰木清泰則西寧侯，

是屠隆悔恨當年牽累西寧侯懺悔之作；或曰似於大雅目連救度之作；或曰西遊記

虛構之屬，不必考其真偽。2若夫《曲海總目提要》亦提出三種說法：一者，乃承

《萬曆野獲編》指木清泰即西寧侯；二者，是指曇花三千年一開，世間希有，以

喻為世尊，屠隆自負其才，以此自喻；三者，則暗喻明神宗寧夏東路總兵杜松尚

氣不容物，剃髮為僧之事。3《曇花記》主旨以傳奇語闡佛理，以戲為佛事，廣譚

三教，極陳因果，勸化世人，急流勇退，懸崖勒馬，「勸世人及早回頭策後莫待

失了人身阿，那裡去還尋你。」（《第三十六齣》），使「登場者與觀場者，並齋戒

為之，則功無量也。」由此觀之，《曇花記》顯明儒、道為本國之教，佛教東來，

三家合流，漸成大勢。如唐之禪宗，元之全真，宋明之理學，皆充滿三教合一之

思想。屠隆《曇花記》藉於戲曲，宣揚其程，深入群情，感動熱心。第七齣〈僊

佛同途〉，西方祖師賓頭盧與蓬萊仙伯山玄卿之上場詩中，首言： 

 

道術分三教，源流本一家。⋯⋯仙道清虛，佛門廣大，弘慈善度，原讓如

來。⋯⋯忠孝淨明，仙道原非外道。⋯⋯高真上玄，亦自可貴。仙道清虛不

染，若要再超，須用皈依三寶。⋯⋯如來與上真在虛空中道法相與，師徒

甚歡。只是無知的野道人不聞佛法，詆祖位為精靈，不廣的禪和子未究仙

宗，罵真人是外道。兩家聚訟，積漸成仇。此是後世子孫所為，並非當時

老祖之意。我如今與你同在一邊，正是欲明此理哩。4 

 

 
1 徐朔方：《屠隆年譜》，載於《晚明曲家年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社，1993 年），卷 2，

頁 378。 
2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25，頁 645。 
3 〔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臺北：新興書局，1967 年），頁 315－316。 
4 〔明〕屠隆：《曇花記》，收入《屠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社，2012 年），第 11 冊，

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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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儒、佛、道三教合一，則以儒家學者為中心，並由眾多高僧、方士參與其間，

互相交游，互為影響，終導致佛、道之世俗化，以及儒學之通俗化矣。後人探討

屠隆《曇花記》，常注於其文之華美，傳奇體裁之格式，戲曲排場之手法，而忽

略文人經宦海浮沉，世事滄桑，人生磨難後，方能領悟真諦，欲神明相應而托之，

宣揚心得，普及群眾。緣此，決意以《曇花記》為依據，從佛教之置，論三教合

一思想。拙文先概括三教之緣起及歷程；次申述明代儒釋道融合概述；進而論證

《曇花記》三教合一思想。此乃芻蕘之愚，管窺之陋，稍作董理，焉能妄言貫通

三教思想沾溉千古之恉乎。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事莫明於有效，論莫

定於有證，故方余搦翰為文，即以汪超宏主編《屠隆集》為底本，加以田同旭《曇

花記評注》、毛晉《六十種曲》為輔本，亦參考近世學者研究《曇花記》之學術

論著，勤採文獻之詮釋，免落於己見，誤昧屠隆之真義。 

二、 三教之緣起與歷程 

 夫「三教」者，乃指儒、釋、道三家也。5像法東來，雖遇華夷之異，競爭、

融通之辯，唯憑其志，或論大乘，或言小乘，或倡頓教，或持漸教，宣化而開拓

思想，浸潤而派深流遠。釋教與儒道，思想結合，不無關係，故「三教」概念之

起，則魏晉南北朝時為先。據《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云：	

自魏晉中華教化與佛學結合以來，重要之事，約有二端。一為玄理之契合。

一為文字之表現。6 

文中所謂「玄理契合」，乃思想觀念之融通；「文字表現」，是將佛理導入摛文鋪

藻之中。此二者不獨清談時代如此，而魏晉之後，各朝亦然。儒釋皆已加入氛圍，

但仍依於道家玄學之向，猶郭熹微所言：「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玄學化和佛學

的玄學化正是三教融合的產物，儒學以其入世的現實性排斥佛道的出世信仰主義，

而佛道的精湛哲理克服了儒學理論的淺薄。」7蓋經王弼、何晏崇老莊，法無為，

玄學大熾，臻於極致，而華夷不同，音韻殊隔，臨於此境，「格義」之說，8新途

生起。諸玄學家，以老莊道學之「無」，解釋氏般若學之「空」，當代高僧，莫不

兼善玄理也已。道安大師以道家之語，譯解《般若經》，遂啟「三教」之說： 

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9 

 
5 王洪軍：《中古時期儒釋道整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251。 
6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臺北：臺灣商務，2012 年），頁 422。 
7 郭熹微：〈三教合一思想──理學的先聲〉（《江海雪看》，第 6 期，1996 年），頁 108。 
8 〔南朝梁〕慧晈：《高僧傳》云：「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大正新修

大藏經》（臺北：世樺印刷公司，1990 年），第 59 冊，〈竺法雅〉，卷 4，頁 0347a18。 
9 〔東晉〕釋道安：《二教論・歸宗顯本第一》，收錄《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世樺印刷公司，

1990 年），第 52 冊，卷 4，頁 0136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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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徒慧遠，未出家時，學問兼綜玄釋，亦擅長儒學，雄辯高談，名盛四海。此時，

佛、道二教之信仰，三玄與般若之學，繼本而日新，融合而開展，並以二科法，
10藉道家之言，以翻譯、解釋佛義，其法漸合於儒家王制，出家與處俗，成二家

倫理之圓融性。若夫隋唐間，止長期之分裂狀態，天下統一，政治、經濟、文化

等，均有發展之趨勢。佛教進入鼎盛時期，創立各宗派，與儒、道成為三家鼎立。

據《中國哲學發展史》述：「從三教鼎立佛教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為主，是唐

宋哲學發展的總脉絡。」11隋文帝興建寺院、佛塔、招請於剃度僧侶，組織翻譯

佛經。使其內部各宗派之思想融通，進而推向於儒、道二家思想。至於唐代，承

前朝之風氣，君王護持佛教，「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舊唐書‧辛替否傳》）。

此時，唐室注重儒學而又不廢佛、道之作法，其發展趨勢，則以儒學為宗，亦收

納佛、道共行方式，即所分為「三教共存、道先佛後」、「三教共存、佛先道後」

與「三教並行、不分先後」三階段矣。12迄兩宋時期，有三教異同之辯，而治國、

學術、文化，均受影響，而此過程之結晶，終究於理學。雖有排佛之語，亦受釋

禪心法。北宋時，參禪學佛，漸成一種文化、社會之需要，以詩寫禪，藉詞示悟，

乃士人自覺而普遍之追求。使得佛理漸由「水與搬柴」為「以筆硯為佛事」之趨

向，乃至道教之思想，形成新儒學之思想體系，以為教化民眾，維護統治之法。 

 若夫明末（即指明萬曆〈1574－1620〉）僅有數十年間，乃中國思想史上特

殊之時期。13由只學術思想潮流具變，而佛教亦得以復興。如謝肇淛《五雜組》

論說：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唪誦呪唄，囂於弦歌，上自

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14 

 

佛教發展到此期，各宗融合，諸派交接，並以「採取融通」、「儒道二教」之態度，

遂成為「上承宋、元，下啟清、民」15之轉，融受佛法，完成中國化、世俗化、實

用化之過程。晚明時期，因世俗衰落，狂禪流弊，當代高僧面臨此境，提倡「禪

教一致」通法，為救世良藥。同時提出「三教調和」思想旨歸，乃儒者以治世為

本，佛者以修心為要，而道者以養生為主也。 

 
10 〔東晉〕釋慧遠：〈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書〉曰：「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

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於聖

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收錄自〔梁〕釋僧祐：《弘明集》卷 12，《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2
冊，頁 0083c11。 
11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北京：北京人民，1998 年），頁 2。 
12 寇養厚：〈唐代三教並行政策的形成〉（《東岳論叢》，第 4 期，1998 年），頁 75－76。 
13 一為自宋明道學轉向清代樸學之樞紐；一為自中西兩方文化接觸之開端。其內容乃先之以王

門諸子之道學革新運動，繼之以東林派反狂禪運動，而佛學、西學、古學，錯綜交織於其間也。 
14 謝肇淛：《五雜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58。 
15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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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代儒釋道融合概述 

 凡尚論古人，必審其時世。一種思想之流行，與君王之提倡不可分開。稽諸

往古，厥有明徵，猶韋政通《中國思想史》說：「一是帝王崇信；一是外來僧人

多能投合本土的風尚。」16可見明太祖鑒元室多面混淆之弊，而以己喜好援用，

重振漢民之雄風，成就「先王之治」，建國始於「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

廣徵耆儒，分曹究討。」17以科舉制度之法，推行儒家思想之要，上為經義所聽

信，下為社會所歸順，據《明史》載云：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

《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

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18 

 
開國之君曾入寺為僧八年之歷，洞悉佛道二教之理，曉因果報應之律，故從統一

天下登基即位後，注重儒學，導人行善，使人以無私心而尊重相助，無爭奪而寬

厚相處，此為暗助王綱者也。如〈三教論〉云：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

聃。⋯⋯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

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嘗聞天下無二 道，聖

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

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19 

  

按文而知，儒釋道三教，雖「持身榮儉」各有不同，然所「濟給之理」則一，悉

有為化人性，導性為善，安民維政之能，對萬世永賴，可「暗助王綱」而「益世

無窮」者也。此外，明太祖制定僧律二十六條，頒於皇覺寺：「凡有明經儒士，

及雲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辭。」
20或明經儒士，或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助緇流參儒、道二氏法度，行三教合一並

用。上有所令，下必應從，似大臣宋濂，對禪學頓教，深信不疑；於像法大用，

稱頌益加： 

 
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

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

 
16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出版社，1988 年），頁 720。 
17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47，〈志第二十三〉，頁 1223。 
18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卷 70，〈志第四十六〉，頁 1693。 
19 〔明〕朱元璋：《明太祖文集・三教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5 年），第 1223 冊，頁 108。 
20 〔明〕管志道：《從先維俗議》（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卷 5，〈僧流參二氏法度〉，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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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礙矣。21 
 

可見明初學者，主張肯定佛、道之能：「佛亦贊天子之教化。」張孟兼則將道家

世俗化，從而達到佛、道相融之目的。22若夫晚明理學家，以三教合一為行事原

則。以上所述，明初固有君主倡導三教合一，學者宣揚三教合流，然而究其本質，

即以三教輔政之效用。其所注意乃佛道之善化功能；所采用之方法仍在表面援佛

道助儒耳。明中期後，儒學思想轉以陽明心學，猶黃宗羲對此境有說：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

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23 

 
蓋陽明心學，援佛、道入儒，創制心學，影響及於晚明思想界。王伯安繼承陸九

淵心學傳承，倡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論，認為人人皆有良

知不假外求，隨處體認即識得天理、即能轉凡成聖，一變程朱志瑣碎支離為簡易

直接。24其心學理論，深受釋氏之精華，乃至著意於融通，隨後傳人王畿，以心

性之學為標準，劃分正統與異端，不囿於三教門戶，25並倫說「學佛老者，苟能

以復興為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釋之儒也。為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

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26陶望齡謂：「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辟佛，

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27此期，陽明後

學已主張三教合一之理論。28黃太沖對陽明學術之歷程，書下總結： 
 

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

終制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

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

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29 

 

陽明心學終得所成「良知」之學、「出入佛老者久之」等，對良知不假外求之體

 
21 〔明〕宋濂：《金陵梵剎志》，收入《漢文大藏經》，第 29 冊，卷 3，〈圓辨順禪師志略〉，頁

0101b19。 
22 陳寶良：〈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浙江學刊，第 2 期 2002 年），頁 154。 
23 〔清〕黃宗羲：《白沙學案一》，收入《明儒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卷 5，頁

47。 
24 吳新苗：《屠隆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問論文，2008 年），頁 15。 
25 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頁 3。 
26 〔明〕王畿：〈三教堂記〉，載於《龍溪王先生全集》。轉引自彭國翔：《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

與中晚明的陽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年），卷 17，頁 264－265。 
27 〔明〕陶望齡：《辛醜入都寄君奭弟書十五首》，收入《歇庵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年），卷 16，頁 2361。 
28 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

為陶奭齡，皆雜於禪。」參見〔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255，〈列傳第一百四十三〉，頁 6591－6592。 
29 〔清〕黃宗羲：《姚江學案》，載於《明儒學案》，卷 10，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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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主一貫三教，儒禪不分。屠隆認為：「陸象山及近世王陽明之學，盡用佛氏

二乘禪。」30又云陽明心學乃「學為儒而不拘於為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31

綜合三氏思想而自成一家之言也。至於明末，在於四大高僧提倡佛教之下，積究

儒道典籍，將佛理普及官僚、士大夫、庶民，勸導不宜有分彼此之心，猶紫柏大

師云32： 

 
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

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

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

之而有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33 

 
文中學儒者譏釋老；學佛者病儒病道；學道者乃歧佛儒。故勵唱三教學者，雖立

言有殊，深淺有別，唯發起寬廣包容之願，不應互相詆毀之心，夫是之為真學也。

蓮池大師認為儒釋道三教，為一家之說，如一株樹也。34晚明道教思想亦有三家

融合之趨勢，據任繼愈《中國道教史》論云： 
 

明清時代，三教歸一之論進一步深入社會。隨著儒學地位的不斷提高及釋

道兩教的漸趨衰微，釋道中人更需要強調三教同源，⋯⋯出身於中下層知

識分子的內丹家們，大多出入於三教，從其見解和本身的需要出發，皆高

唱三教歸一，⋯⋯往往以道釋儒，援儒入道。35 
 
因與陽明心學互為發展，士人以與釋、道二教僧士相交為雅，對佛教之貢獻，使

之漸往復興趨向。士大夫臨三教融合之氛圍，因久處煩囂之塵世，易感困惑，常

往禪林，出入佛門，與僧結友，訪道尋理，求教悟性，欲將所得，擴大宣揚。猶

如聖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所論： 

明末的居士，以他們的社會地位而言，大多數屬於士大夫階級，以讀書而

為官吏，乃是當時唯一的最好出路。由於他們視為考試官吏的資格而讀政

 
30 〔明〕屠隆：《鴻苞》，載於《屠隆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 27，〈鹿園論三

教〉，頁 746。 
31 〔明〕屠隆：《鴻苞》，載於《屠隆集》，卷 11，〈我朝人物〉，頁 288。 
32 紫柏真可（1543－1603）明代四位高僧之一。吳江（江蘇）人，俗姓沈，字達觀，號紫柏老人。

性雄猛，狀魁偉，少好遊俠。年十七，投虎邱明覺剃髮。二十受具足戒，與德清相會，成為至交。

與袾宏、真可、智旭，並稱明代四大高僧。主張釋、道、儒三教一致。 
33 〔明〕紫柏真可：《紫柏老人集》，收入《卍續選輯・禪宗部》（臺北：新文豐出版，1984 年），

第 23 冊，頁 797。 
34 〔明〕蓮池袾宏：「三教一家，不可謂不同，雖云一家，然一家之中，有祖孫父子，亦不可謂

盡同，必欲約而同之，使無毫髮之異，則壞世相，為害不淺矣。如一株樹然，有根有枝有葉，終

不可以枝葉而認作根也。」參見《蓮池大師全集》，《遺稿・書二》（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9
年），頁 4550－4551。 
35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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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指定的儒書，所以他們的思想背景，是站在儒家的立場，甚至有人受了

朱熹學說的影響，原來是反對佛教的。信佛之後的居士們，大多仍出入於

儒、釋、道三教之間，往往以儒家的孔、孟言論來解釋或說明佛教的經典。

⋯⋯明末居士的思想，富有儒釋道三教同源論的色彩，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36 

王明心學發展之歷程深受佛道思想，對佛道復興之援，此毋庸置疑。晚明文人、

居士研讀佛學，欲以戲曲乃當時流行最廣、影響最大世俗文化之一，為宣揚佛法，

勸化佛事之術。然而，創作者仍有世情牽累，陷溺情欲，豈能解脫哉？以及戲曲

常遇道人士視為誨淫誨盜之聲色，或違佛教清心寡欲之教義，許多高僧對此呈現

憂心不已。可知歌戲舞樂，易深入群眾，感動熱心，故中國大乘佛教，以梵唄諷

誦，舞樂戲劇之演出，為弘宣正法之術。雖劇作戲曲者，多由釋子親自編寫，然

所謂「釋教劇」者，並不限編劇身分，只要內容涉及佛教故事，或以佛門人物為

主，即可稱之。37於是，佛教借助戲曲以宣教，戲曲借助佛教以革新，「藉戲說法」

自成為一條可行之道也。38如屠隆〈曇花記・序〉言： 
 

以戲為佛事，可乎？曰：世間萬緣皆假，戲又假中之假也。從假中之假而

悟諸緣皆假，則戲有益無損。⋯⋯且自不知閻浮世界一大戲場也，世人之

生老病死，一戲場中之離合悲歡也。如來豈能舍此戲場而度人作佛事乎？

⋯⋯以傳奇語闡佛理，理奧詞顯。則聽者解也。39 

 

總體而言，明初君王之提倡，中期心學之發展，晚明佛道之復興，三者之間互補，

形成晚明三教合一之興起也。然則，以戲曲宣揚佛道，或以戲為佛事之戲曲理論，

因為戲曲演繹人生，人生因緣和合本來就是假象，戲曲更是假中之假，若能藉此

「假戲」為引導，40使觀眾體悟「人生如戲」、「諸緣皆假」，是有益而無損，度人

最佳之術。黃汝亨〈鴻苞集・序〉云：「（長卿）又欲綜三教之旨於一毫端，時出

而為竺乾、為柱下、為尼山。」41則指出屠隆藉於戲曲之用，成宣揚三教義理之

具，此為己務，積極撰著，法潤人間。 

四、 論《曇花記》三教合一思想 

 蓋屠隆《曇花記》之內容，即演述佛道二教相爭相融之情景。唐太原雲中人

 
36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頁 263。 
37 林伯謙：《中國佛教文史探微》（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5 年），頁 481。 
38 林智莉：〈熱鬧場中度化有緣：從明末清初佛教中人戲曲創作觀點看戲佛融通的可能性及其創

作規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學報》，第 52 期，2012 年），頁 146。 
39 〔明〕屠隆：《屠隆集》，第 11 冊，〈曇花記序〉，頁 1。 
40 林智莉：〈熱鬧場中度化有緣：從明末清初佛教中人戲曲創作觀點看戲佛融通的可能性及其

創作規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學報，第 52 期，2012 年），頁 152－152。 
41 屠隆：《鴻苞》，載於《屠隆集》，第 88 冊，頁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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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清泰拜師學道，與儒佛仙結伍，雲游天下，遍歷各境，顯屠隆所宣揚「三教同

源，佛教為尊」之思想，應以「禪淨兼修」法門，自然證入，仗佛慈力，同赴蓮

池。 

（一）、三教同源，終歸於佛 

 佛教東來震時，有競爭、融通之辯，《曇花記》中，木清泰、山玄卿、賓頭

盧，各有所足。木清泰則儒氣十足，掩過佛道之氣；山玄卿即道氣十足，蓋過儒

佛之氣；而賓頭盧者佛氣十足，壓過儒道之氣。此三人各以己立身之教為本，並

開始吸收他教之教化。42第七齣〈僊佛同途〉云： 
 

道術分三教，源流本一家。仙人拾瑤草，佛子坐蓮花。南贍州堪度，西

天路不賒。悟時冰泮水，迷處飯蒸沙。仙子，我與你商議。六度萬行，

我祖渡河寶筏，全在慈悲。八百三千，你家升天靈梯，亦先功行。43 
 
周孔宗旨，立身行道，揚名顯姓，主於治世，務在安民，奉天治國。老莊道意，

清談為主，齊物逍遙，出處均備。釋家教法，主於慈悲，脫俗為要，出世之道。

其相雖異，實出一源，乃利己利他，普救羣生，臻於極的。然而，世間無常，國

土危脆，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於依報，財色名利，無可貪著。第三十五齣

〈普度羣生〉言： 
 
汝是何人？奴家越國西施。西施天下絕美女子，怎麽是這樣醜的？師父，

這皮囊原是假的。閻羅怪我妖媚，惑亂吳王，以致亡國，故罰作醜女羞

我，實無顏見人。⋯⋯汝是何人？弟子西楚霸王項羽是也。怪哉，怪哉。

項羽拔山舉鼎，如何這等羸弱？生前拔山舉鼎氣力，只爭喉嚨裏一線兒。

一線不來，蓬草也舉不得了。⋯⋯你兩人是誰？弟子是范丹。弟子是石崇。

范丹先生，我知道你是貧士，行乞是該得的。石崇，你極富之人，因何

故也做此營生？不瞞老師父說，家中儘有，此處帶不將來。大凡人苦趣

多起慳貪。44	
 

夫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也。古往今來，多憂少喜，苦海浮生，其愁何處來？

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故知，人生本無「愁」，若有愁者，即自找

也。篇中所云，西施變作醜女，項羽成為老弱，石崇淪為乞丐，棄真逐假，失其

本真。故《道德經》問群生云： 
 

 
42 田同旭：《曇花記評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510。 
43 〔明〕屠隆：《屠隆集》，第 11 冊，頁 31。 
44 〔明〕屠隆：《屠隆集》，第 11 冊，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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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45 

 
權大勢隆，富貴榮華，蓋世稱霸，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都成虛幻。「如夢」乃

大乘佛教十喻之一，亦為人生觀之體現。屠隆極為關注「世間萬緣皆假」之思想，
46是深受釋、道「空」、「無」思想之影響，而深感「人生如夢」，使其心靈能走向

光明，而體悟人生之諸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然而，眾生昧沈，自以所

置，世間萬有，皆由己心，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心臥則夢，偷則自行，遇

境現形，心識而成，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第三十四齣〈冥司斷案〉

謂： 
 

不論施爲行事，動念舉心，這裏幽隱悉知，毫髮畢照。人都道是照以業鏡，

燭以火珠，查考功曹，對驗文簿，如此而已，不知我自家神光悉能照見。

今日有許多罪囚，不免查問一番。47 

 
地獄者，乃說明佛法廣大，已造惡者，無論如何，難逃法網，若備下足，則入地

獄。真實之塵世，眾生之言行，皆為假者；而虛構之冥府，眾生之國寶，乃真物

也。故曹操權勢薰天，盧杞權傾朝野，嚴武飛升節度使，伯嚭獲得寵幸，孟豕韋

一手遮天，皆為虛假不真。48不明因果，彼此爭奪，內外無禮，終墮入地獄，輪

迴難解。諸佛菩薩，憐憫眾生，以勸世人，萬緣皆假，放下歸道。或發大誓願，

救之離苦，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或彌陀淨土，方便法門，以勸世人，仗佛慈力，

登樂土而脫苦海，是為人生之正道。 

（二）、禪教合流，同登比岸 

 夫佛祖出世，無不為破眾生之迷情，顯含靈之覺性，亦隨其根機，說種種方

法。晚明佛教，風氣衰頹，禪宗不振，雖仍以之為主流，但此時唯曹洞、臨濟二

宗，尚能延續禪法，其餘各宗均已沒落，後繼無人，如釋聖嚴所論：「不重視派

系法統的師師相承，可說是明末佛教的一大潮流。」49由茲可見，四大高僧主張

性相融會，禪教合一，不可分離，雖殊途而究竟同歸。故從宋時，永明延壽（904—
975），禪教兼修，已有高昌。蓮池大師云： 
 

禪宗淨土，殊途同歸，以不離自心，即是佛故，即是禪故，彼執禪而謗淨

土，是謗自本心也，是謗佛也，是自謗其禪也，亦弗思而已矣。50 

 
45 朱謙之：《老子校釋》（臺北：政大印書館，1971 年），頁 116。 
46 〔明〕屠隆：「世間萬緣皆假，戲又假中之假也。」參見《屠隆集》，第 11 冊，〈曇花記序〉，

頁 1。 
47 〔明〕屠隆：《屠隆集》，第 11 冊，頁 153。 
48 田同旭：《曇花記評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512。 
49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頁 6。 
50 〔明〕雲棲袾宏：《蓮池大師全集》，《疏鈔》（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9 年），頁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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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池大師嘗立言批評明末禪者，51但以禪淨二法，皆不離自心，自心即是佛，即

是禪也，若執此而謗夫，如謗佛然，謗其自己。故焉必分河而飲？若有所執、所

分，非學佛者也。憨山大師亦言52：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外，別有一法可傳，祇是要

人離却語言文字，單悟言外之旨耳。今參禪人，動即呵教，不知教詮一心，

乃禪之本也。但佛說一心，就迷悟兩路說透，宗門直指一心，不屬迷悟，

要人悟透，其實究竟無二。53 

 
文中示佛祖之教不離於心，宗門異而宗旨不二。禪門「教外別傳」則不著於語言

文字，須切悟其自性。教門亦詮一心，則因教而悟心，如用指指月，因其指而視

明月，故謂教禪一致。54屠隆證道於雲棲袾宏、憨山德清二師，稱為「方外弟子」
55或曰攝禪歸淨，抑言禪教合流，其法雙修，求歸淨土，如第五十齣〈西遊淨土〉

云： 
 

修行徑路，論娑婆煩囂滿衢。羨西方明鏡離塵，怕東土靑蓮染汚。聖師高

座，指前途化城寶所，一往無迴步。莫躊蹰，恆沙西去樂何如。禪兼淨土，

兩修持應無錯途。論生時非佛非凡，究眞詮卽心卽土。資糧儻具，一彈指

花開立悟。萬劫消諸苦，莫趦趄，幡幢天樂只須臾。56 

 
禪與淨土，若仗自力，修三無漏，以迄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夫是之為「通途

法門」也。苟具真信切，願持佛號，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者，夫是之為「特

別法門」矣。固分二途，修禪悟須兼淨土，持信願行，念佛求生淨土，並持戒修

行，禪心甚堅，道果將證，（第二十三齣〈眞君顯聖〉，頁 112）無上之法者也。
屠隆深受佛理，明眾生具有佛性，因處於混沌迷惑之境，使之不能自覺，失本流

末，混亂真體，世世輪迴，重重苦難，猶第三齣〈祖師說法〉謂： 
 

 
51 蓮池大師曰：「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

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悉邪也。」參見〔明〕蓮池袾宏：《竹窗隨筆・經教》

（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 年），頁 35。 
52 釋德清（1546－1623）世稱憨山大師，安徽全椒人，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號憨山。其

思想倡導念佛與看話頭之雙修。與袾宏、真可、智旭，並稱明代四大高僧。 
53 〔明〕：福善日錄、通炯編輯：《憨山老人夢遊集》，收入《新纂卍續藏》，第 73 冊，卷 6，No.1456
（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頁 0500c10。 
54 武明進：《蓮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東亞學系碩

士論文，2013 年），頁 23。 
55 憨山德清極稱屠隆有慧根，在〈與周海門觀察〉云：「屠長卿與德園同志，亦當時導引，入此

向上一路也。」參見《憨山老人夢遊集》，收入《新纂卍續藏》，第 73 冊，卷 16，No.1456（東

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頁 571c。 
56 〔明〕屠隆：《曇花記》，載於《屠隆集》，第 11 冊，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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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不悟本心，隨他絕代聰明，過人學問，只播弄得三世精魂，倘然不知

佛性；任教格天事業，蓋世英雄，到頭來是一場春夢，會得的好似關將，

百萬軍中，單鎗直入，手刺顏良；不會的好似項羽，八千兵散，疋馬逃亡，

身迷大澤。有如執有死生，怎脫得胞胎驢馬；假饒撥無因果，又未免業報

獮猴。57 
 
《壇經・坐禪品》云：「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
58迷時，則佛是衆生；悟矣，則衆生是佛；眾生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眾生與佛，

無二無別。由此可見，不應以身份、地位、性別之異，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修

學佛法，清淨其心，悟其本性，解脫輪迴，方證佛果。第五十五齣〈法眷聚會〉

云： 
 

稟知祖師老爺：法音廣布，大衆一時囘頭。漁獵戶折了釣竿，碎了網罟。

屠沽戶撇了屠刀，壞了酒器。種種迷人，俱各省悟。持齋奉戒，求見佛爺。

吩咐眾人，回家努力精進，相見有日。59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宣揚眾生修行，乃普度眾生之願。此種普度眾生之心，既有

利於宣揚佛法，懲惡揚善，規勸世人，亦利於統治者，借助佛教，以其大行，為

化人性，導性為善，維護統治。聖人之道，不能離開實踐，實踐其法，念佛為宗。 
 

從吾父學禪，同證道果。蓮花上品，已見如來。貝葉眞詮，頗通了義。在

西方淨土中，照見太原木淸泰之妻衞氏及其二姬，禮佛一菴，參禪三載。

奉齋持戒，雖能收攝身心；屏迹孤棲，無從參請佛法。60 

 
依《佛說阿彌陀經》言，從娑婆世界往西，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世界。 
其土有佛，號曰阿彌陀佛，正在其世界說法。又云：「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

受諸樂，故名極樂。」61以其國土唯樂無苦，乃修淨土行者志所向之也；以其世

界，為其所歸趣之願；以其境有殊勝莊嚴之境，為發心欣喜，求往生者也。既得

往生，則入佛境界，同佛受用，凡情聖見，二皆不生，任運度眾，自在無礙。 

五、結語 

 明末清初，佛教復興，文人或僧人，圖以戲曲流行文化，宣揚信仰或教義，

 
57 〔明〕屠隆：《曇花記》，載於《屠隆集》，第 11 冊，頁 8。 
58 〔唐〕釋惠能說，釋法海錄：《六祖壇經流行本敦煌本合刊》（臺北：慧炬出版社印行，1971
年），頁 29。 
59 〔明〕屠隆：《屠隆集》，第 11 冊，頁 266。 
60 〔明〕屠隆：《屠隆集》，第 11 冊，頁 200。 
61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收於《蓮池大師全集》（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

版，2009 年），第 1 冊，頁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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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人指引修行大道之向。其等論證、展演戲曲法，乃續用前者「人生如夢」、

「萬緣皆假」等固有之概念。屠隆材資高邁，氣魄豪放，桌然成家。仕途所遇不

順之緣，引發投向佛之果，信佛學道，於三教義理，尤有體會，無論寫境述情，

示禪酬友，由無到有，由淺入深，直至化境，莫不充滿生機之意象靈感；無論形

式與風格，都呈現濃厚、極富佛學智慧，用以處心中哲學，探討人生意義之法，

是尋求法身慧命之解脫。處三教合一之氛圍，倡導般若空觀，如繁華終散場，富

貴如浮雲，美醜本皮囊，終化為塵土，光陰飛逝，命亦隨減，仗佛慈力，求生淨

土。闡明王氏心學「良知」，回歸充滿人情意味，清淨處世，化度人間。屠隆以

己所得於諸高僧、明士，並藉戲曲假中之假，變為宣揚聖道之具，無不以道為理，

以德為體，以常為宗，以無為為本，充其極致。此法後影響到清末民初，即所謂

「佛化人世」、「人間淨土」。故屠隆已入真空寂靜，然而其遺留在人間之事蹟、

文物、著作，讓人生親切之感，令起景仰之心，是為屠隆之偉大所在，孰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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